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关于上报2017年我院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督查小组及复试方案的报告
校研究生院、监察处：

根据校研究生院《关于做好我校2017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经济学院成立2017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和督查小组，具体名单如下：

领导小组：

组长：陆长平

副组长：王小平、陈富良

成员：杨飞虎、张进铭、廖卫东、罗雄飞
督查小组：

组长：胡文烽

成员：吴斌、李大晖、何建春、封福育
    我院各博士点考生复试综合情况面试组织方案附后。

特此报告
经济学院

                    2017年5月8日    

附：2017年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复试方案
2017年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复试方案

为做好2017年我院博士研究生复试综合情况面试工作，根据学校《关于做好我校2017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经2017年5月 日院博导组会议研究，我院博士研究生复试综合情况面试具体组织方案如下：

一、复试原则

我院2017年各专业复试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力争选拔优秀的、具有创新能力和科研潜力的人才。

二、复试分数线
我院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专业复试分数线要求如下： 
1. 西方经济学招考考生复试要求：总分不低于180分，其中，至少两门目成绩必须不低于60分，允许一门科目成绩不低于50分。
2. 政治经济学招考考生复试要求：总分不低于238分，其中，至少两门目成绩必须不低于60分，允许一门科目成绩不低于50分。
3.“少骨”计划考生复试要求：总分不低于175分，其中，至少两门科目成绩必须不低于60分，允许一门科目成绩不低于45分。

三、指标分配、复试比例及复试人数、时间、地点

按照学校统筹安排，经济学院总分配的博士招生指标为5个( “少骨”计划考生单列复试)，各专业指标分配及复试时间、地点安排见表1：

表1        各专业指标分配及复试名单、时间、地点安排
	专业
	招生
指标
	复试名单
	复试比例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政治经济学

	2 
	程建华 杨洋
刘信恒（“少骨”考生）
	1:1.5
	5月11日14:30-17:30
	北综合楼八楼第一会议室

	西方经济学
	3
	廖剑南 周丽萍 卢永红 龙强 陈璐璐
	1:1.5
	5月10日14:30-17:30
	北综合楼八楼第一会议室


四、复试小组成员
经济学院各专业复试小组成员见表2：

表2        经济学院各专业复试小组成员情况表
	专业
	复试小组成员

	政治经济学
	    陈富良    杨飞虎    罗雄飞

	西方经济学
	    王小平    陆长平    廖卫东    


五、复试方法

1、复试的内容与形式

面试综合专业素质，抽签决定顺序。复试采取面试方式，考生须回答两类问题，一类为专业抽签答题，另一类为介绍自己的科研规划。

2、综合专业面试的分值总分100分，具体构成如下：

导师组准备好与专业相关试题，学生现场抽题回答或即问即答。专业抽签答题占80分，科研规划介绍占20分。复试小组各成员独立打分，取平均分为最终复试成绩，面试成绩60分以下为不合格。

3、总成绩排名与录取

各专业录取时按考生总成绩排序，顺次在复试当场宣布录取名单。其余落选的考生当场明确告知不予录取决定。各专业考生总成绩=初试成绩/2+复试成绩。“少骨”计划考生总成绩单独排序。复试成绩不及格者（未上60分），自动丧失录取资格。
六、上报拟录取名单
1、经济学院各专业最终被录取的考生当场提交双向选择意向表，经各专业导师组讨论后，最终决定各专业师生双向选择名单。

2、复试完之后，及时公布复试成绩、综合排名和拟录取名单，并及时将复试成绩、综合排名和拟录取名单报送校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七、调剂事项
我院专业复试结束后，未被拟录取的复试考生可申请在理论经济学科一级学科内调剂相关缺额专业，具体流程按照学校文件《关于2017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调剂工作的补充规定》执行。

八、未尽事项
未尽事项请咨询我院杨柳老师。电话： 0791-83816532。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17年5月8日
抄报：研究生院  纪委监察处
抄送：经济学院各位博士生导师
